
西流湖办〔2016〕15 号

关于印发《西流湖街道大气污染防治

督导问责办法》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、各科室：

为了进一步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，经街道研究，制定《西

流湖街道大气污染防治督导问责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落实执行。

中原区西流湖街道办事处

2016 年 7 月 11 日

中原区西流湖街道办事处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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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流湖街道大气污染防治督导问责办法

为了进一步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，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

量，根据《中原区进一步深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》精神

和省、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部署，结合目前我辖区内大气污染防

治工作现状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督导内容

按照《中原区进一步深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》确定

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标准，督导全辖区内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开展

情况。主要涉及工地扬尘以及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措施落实情况

等内容。

二、督导对象

本辖区内所有的在建、待建、拆迁工地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

相关分包领导及其分包责任人。

三、督导办法

督导工作以《中原区进一步深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

案》所确定的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为重点，对照中原区大气污染

治理工作要求和标准，对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落实情况开展督

导，实行日督导、日通报工作机制。

(一)日常督导

街道扬尘办督导组实行日督导工作制，每天对责任督导区域



3

开展日常督导。严格按照市、区扬尘治理标准要求，加大巡查、

督导力度。

在巡查、督导过程中，对发现问题的工地要及时下达《西流

湖街道办事处扬尘污染整改通知书》，现场通知分包领导、分包

责任人、村分管干部和项目工地负责人，明确整治内容、具体标

准、时间节点，对同一项目同一问题被两次督导仍未整改到位的，

督导组将向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上报，同时将转交区建设局、区

大气办进行相关处理。如督导组因督导不力未发现问题，造成工

作延误的，与相关人员和单位同责同罚。

（二）跟踪督导

对各个项目工地以及行政村督导出的问题，分包领导、分包

责任人要督促项目工地及时整改，按时报送整改报告。街道扬尘

办将采用销号制度，根据问题台账，对工作进展不力或整改标准

不高的项目工地开展跟踪督查，确保整改落实到位。问题整改完

成的予以销号。

（三）专项督导

对于发生突发大气污染事件，影响较大、后果严重，或者被

国家、省、市、区级督导组督办的项目，将采取专项督导，街道

扬尘办督导组和项目工地分包领导和分包责任人每天督导到位，

实时了解项目整改情况，确保问题按时圆满解决。

四、督导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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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高度重视督导工作。各个分包领导、分包责任人以及

村两委要充分认识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督导工作的重要性，积极配

合督导工作，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。

（二）认真落实督导责任。街道扬尘办督导组要切实负起责

任，严格按照整治标准进行指导，不走过场，不讲情面，实事求

是上报整治进展，不得有隐瞒不报、漏报、少报扬尘治理工作情

况。

（三）注重保留督导痕迹。街道扬尘办督导组要通过下达《西

流湖街道办事处扬尘污染整改通知书》，拍摄现场影像资料、撰

写每日督导情况等方式，保留相关证据，做到工作有记录、督导

有痕迹。

（四）严格遵守督导纪律。督导组要严格遵守回避、保密等

制度规定，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，做到廉洁自律。

五、问责办法

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行问责，坚持实事求是、权责一致、

客观公正、惩教结合、依法有序的原则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造成一定后果或不良影响的，进行问责。

（一）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完成大气污染防治目标任务

的；

（二）未严格落实扬尘污染治理措施，在建、待建以及拆迁

工地采取防尘措施，未做到六个 100%、五位一体、四员现场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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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或者建筑垃圾运输处置未采取必要防尘措施。

（三）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，被国家、省、市、区督导

组发现列入督查台账，未及时整改到位，影响整体工作推进的；

（四）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存在问题被媒体曝光、群众投诉、

上级通报、领导批示、检查发现要求整改，但整改、处理不及时

或未有效解决的；

（五）其他需要问责的情形。

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问责执行方式：

相关分包领导、分包责任人以及村书记、主任未按要求开展

工作，将追究相关分包领导、分包责任人以及村书记、主任的责

任。

（一） 落实分包不力、推诿扯皮，被区督导组发现一次，

未按要求一次性整改到位的，由在全街道对分包领导、分包责任

人以及村书记、主任进行通报批评；

（二） 被区督导组发现两次后，仍未按要求整改不到位的，

影响办事处或者全区全市工作推进的，由街道纪工委对分包领

导、分包责任人以及村书记、主任进行诫勉谈话，取消全年评先

资格。

（三）被国家、省督导组发现问题，未按要求及时整改，复

核检查不过关，造成严重影响的，对分包领导建议由区纪委按照

《中原区大气污染防治问责办法》启动问责，对分包责任人及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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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记、主任予以责令辞职、辞退或解聘。

以上问责方式，根据过错行为的情节和后果，可以单独使用，

也可以合并使用。因受到以上问责，同时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，

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，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从轻问责：

（一）主动采取措施，积极整改或者消除不良影响的；

（二）积极配合问责调查，并主动承担责任的

（三）其他可以从轻问责的情形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从重问责：

（一）干扰、阻碍或者不配合问责调查的；

（二）弄虚作假、隐瞒事实真相，认错态度较差的；

（三）其他从重问责情形。

中原区西流湖街道办事处 2016年 7月 11日印发

（共印 100 份）


